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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WLS Holdings Limited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1）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
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發行人資料。發行人
各董事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騙成份，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
本公佈所載內容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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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
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 截至
 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36,327 28,480 68,692 56,952
銷售成本  (28,984) (23,443) (56,672) (46,488)
     

毛利  7,343 5,037 12,020 10,464
其他收入  271 241 957 798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3,300 – 3,300 –
營運費用  (7,506) (3,313) (11,226) (7,736)
融資成本  (374) (484) (718) (956)
     

除稅前溢利  3,034 1,481 4,333 2,570
稅項 6 (1,245) (250) (1,490) (431)
     

本期間溢利  1,789 1,231 2,843 2,139

其他除稅後全面虧損  – – – –
     

本期間總全面收入  1,789 1,231 2,843 2,139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及總全面收入：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865 1,549 2,977 2,667
 非控股權益  (76) (318) (134) (528)
     

  1,789 1,231 2,843 2,139
     

股息 7 – – – –
     

每股盈利     
 － 基本 8 0.17港仙 0.14港仙 0.27港仙 0.2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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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經審核並
   重列，
  （未經審核） 見附註 2）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2,640 29,340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6,592 25,285
商譽  3,138 3,138
   

  62,370 57,763
   

流動資產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08 1,196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5,606 5,481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7,193 58,120
存貨  553 6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2,019 2,22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8,374 63,824
應收保固金款項  6,066 7,864
應退回稅項  62 13
抵押銀行存款  680 680
銀行結餘及現金  7,753 7,199
   

  149,514 147,287
   

流動負債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6 46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額  4,230 1,88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541 12,900
應付保固金款項  3,888 3,645
應付稅項  2,273 822
融資租約承擔－即期部份 15 581 281
其他貸款－無抵押  4,884 5,461
銀行貸款 12 29,511 28,311
銀行透支 12 6,980 7,500
   

  63,924 60,855
   

流動資產淨值  85,590 86,43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7,960 14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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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經審核並
   重列，
  （未經審核） 見附註 2）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非即期部分 15 1,342 635
遞延稅項負債  1,798 1,783
   

  3,140 2,418
   

  144,820 141,77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1,198 11,198
儲備  139,756 136,57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50,954 147,777
非控股權益  (6,134) (6,000)
   

  144,820 14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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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購股權 認股權證 保留溢利╱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儲備  總額 （累計虧損） 總額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
 （按早前報告） 9,989 98,008 2,222 8,834 120 (2,642) 116,531 (3,043) 113,488
會計政策變動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更新本
  （見附註2） – – – – – 1,436 1,436 – 1,436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重列） 9,989 98,008 2,222 8,834 120 (1,206) 117,967 (3,043) 114,924
本期間總全面收入 – – – – – 2,667 2,667 (528) 2,139
股份配售 1,184 21,071 – – – – 22,255 – 22,255
行使購股權 25 295 – – – – 320 – 320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198 119,374 2,222 8,834 120 1,461 143,209 (3,571) 139,638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
 （按早前報告） 11,198 119,374 2,222 7,668 – 4,113 144,575 (6,000) 138,575
會計政策變動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更新本
  （見附註2） – – – – – 3,202 3,202 – 3,202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重列） 11,198 119,374 2,222 7,668 – 7,315 144,777 (6,000) 141,777
本期間總全面收入 – – – – – 2,977 2,977 (134) 2,843
發行認股權證 – – – – 200 – 200 – 200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1,198 119,374 2,222 7,668 200 10,292 150,954 (6,134) 144,820
         

附註：

1.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面值換取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進行之集團
重組所購入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之差額。

2. 本集團之購股權儲備指本公司在有關之授出日期向本公司董事及僱員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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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止 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331 (8,855)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2,130) (1,979)
   
融資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新造銀行貸款 20,445 20,492
 償還銀行貸款 (19,244) (22,288)
 股份配售所獲得之淨額 – 22,255
 收取認股權證發行價 200 –
 行使購股權之所得款項 – 320 
 其他融資業務 (1,528) (1,695)
  

   
 (127) 19,0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 1,074 8,250
   
於五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01) (9,919)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3 (1,669)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7,753 9,483 
銀行透支 (6,980) (11,152)
  

   
 773 (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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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依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以公平值計量除外。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有下列例外。

本集團首次接納並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訂準則或詮釋，而有關準則或詮釋經已頒佈及於
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更新本 遞延稅項：基本資產之重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更新本 嚴厲超級通脹及為首次採用者免除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更新本 財務資產轉移之披露

除以下披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外，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目前或過
往會計年度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更新本「所得稅」－遞延稅項：基本資產之重獲

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更新本「遞延稅項：基本資產之重獲」。根據該項修訂，除被推翻外，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使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在計算遞延稅項時將被假定為透過
出售收回。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香港會計師公會修訂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對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
業而產生之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之計量原則引入一項例外情況。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規定實體計量與資
產相關之遞延稅項時，須視乎實體是否預期通過使用或出售而收回有關資產之賬面值。修訂引入一項可
推翻之假設，即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可通過出售而全數收回。該修訂可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追溯應用，並准許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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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財政期間追溯採納此項修訂，而採納之影響披露如下：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擁有以公平值合共29,340,000港元計量之投資物業。根據該修訂所規定，本
集團已根據稅務結果重新追溯計量與若干投資物業有關之遞延稅項，乃假設有關投資物業可通過出售而
全數收回。比較數字已予以重列，以反映會計政策變動，並概述如下：

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 3,202
保留盈利增加 – 3,202
  

對簡明綜合收益報表之影響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減少 – –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淨額增加 –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 – –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而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仍未能估計採用此等新準則及詮釋
可能造成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更新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版） 僱員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版）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版） 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更新本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抵銷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更新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更新本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抵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財務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合資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於其他企業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值之計量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號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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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須採用若干關鍵估計，亦要求董
事於運用本公司會計政策過程中行使判斷。此等領域涉及高度判斷、假設及估計，對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而言尤為重要。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須與二零一二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服務、精裝修服務、項目管理服務之合約收益，以及提供吊船
工作台、登爬器材以及防撞欄安裝及維修服務之收入。

 截至 截至
 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
　下列項目之合約收益：
 －棚架搭建服務 
 －精裝修服務 34,611 25,194 65,426 51,480
項目管理服務 480 1,111 1,191 1,504
提供吊船工作台、登爬器材以及 – 1 – 20
　防撞欄安裝及維修服務 1,236 2,174 2,075 3,948
    

    
 36,327 28,480 68,692 5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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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

本集團按首席經營決策人所審閱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該等報告乃用以作出策略性決定。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三個報告分部－( i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及精裝修服
務，( i i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項目管理服務，及 ( i i i )提供吊船工件台、登爬器材以及防撞欄安裝及維修
服務。由於該等分部屬於不同業務及需要不同經營系統及策略，故分開管理。該等報告分部間並無銷售
或其他交易。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分析呈列如下：

   提供
 為建築及  吊船工作台、
 建造工程提供 為建築及建造 登爬器材以及
 棚架搭建及 工程提供項目 防撞欄之安裝及
 精裝修服務 管理服務 維修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收益
對外銷售總額 66,617 – 2,075 68,692
    

分類業績
毛利╱（虧損） 12,464 (289) (155) 12,020
其他收入 77 – 10 87
營運費用 (4,647) (3,537) (840) (9,024)
    

 7,894 (3,826) (985) 3,083
   

未分配其他收入    870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3,300
未分配營運費用    (2,920)
    

除稅前溢利    4,333
稅項    (1,490)
    

本期間溢利    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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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三個報告分部 － (i)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及
精裝修服務，( i i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項目管理服務，及 ( i i i )提供吊船工件台、登爬器材以及防撞欄安
裝及維修服務。由於該等分部屬於不同業務及需要不同經營系統及策略，故分開管理。該等報告分部間
並無銷售或其他交易。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分析呈列如下：

   提供
 為建築及  吊船工作台、
 建造工程提供 為建築及建造 登爬器材以及
 棚架搭建及 工程提供項目 防撞欄之安裝及
 精裝修服務 管理服務 維修服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收益
對外銷售總額 52,984 20 3,948 56,952
    

分類業績
毛利╱（虧損） 11,373 (344) (565) 10,464
其他收入 43 – – 43
營運費用 (4,942) (25) (894) (5,861)
    

 6,474 (369) (1,459) 4,646
   

未分配其他收入    755
未分配營運費用    (2,831)
    

除稅前溢利    2,570
稅項    (431)
    

本期間溢利    2,139
    

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扣除下列項目後列賬：
 截至 截至
 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5 333 580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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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稅項包括：

 截至 截至
 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本期 (1,048) (264) (1,475) (548)
其他司法權區－本期 (182) 14 – 117

 (1,230) (250) (1,475) (431)

遞延稅項－本期 (15) – (15) –

 (1,245) (250) (1,490) (431)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在香港產生或賺取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稅率
計算撥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5%）。

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在澳門所得補充稅下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沒有就該稅
項計算撥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遞延稅項按因加速稅項折舊所產生稅務效應，並預期於可見將
來出現之時間差別以 16.5%稅率計算撥備。

7.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期間：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純利分別為1,865,000港元及2,97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本集團權
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純利分別為 1,549,000港元及 2,667,000港元）及該兩個期間內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分別為1,119,762,693股及1,119,762,693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期間：分別為
1,119,762,693股及 1,107,484,323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以往期間並無潛在攤薄影響之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
攤薄盈利。

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動用約3,39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期間：2,415,000港元）用於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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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向每名個別客戶提供之信貸期乃根據有關之投標書或合約之付款條款而提供。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30,353 24,847
91－180日 6,793 1,962
181－365日 727 5,353
超過1年 30,501 31,662

 68,374 63,824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賬款 6,83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8,628,000港元），應付賬
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3,971 6,594
91－180日 2,341 1,060
181－365日 430 890
超過1年 96 84

 6,838 8,628

12. 銀行貸款及透支

銀行貸款及透支為有抵押，並應要求或於一年內償還。

13. 股本
 股份數目 數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1,119,762,693 1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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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未決訴訟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滙隆棚業有限公司（「滙隆棚業」）就建築項目與安保建築有限公司（「安保」）進行訴
訟。

滙隆棚業訂立合約提供棚架服務。滙隆棚業於完成約一半工程時發現，安保並未按進度付款，以及違反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口頭協議（內容有關1%的折扣回扣）。因此，滙隆棚業要求首先就已提供的服
務付款方繼續進行餘下的工程。由於滙隆棚業拒絕繼續進行餘下工程，安保決定控告滙隆棚業違約終止
工程，而滙隆棚業亦就安保未有付款一事提出反申索。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香港高等法院最後裁定滙隆棚業須對安保聘請另一名分判商以完成餘下工程
所產生的額外費用負責，金額為819,000港元（扣除保固金及拖欠滙隆棚業的1%折扣回扣）。然而，滙隆棚
業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董事經諮詢滙隆棚業之律師後，認為滙隆棚業有相當
機會上訴成功。於上一個年結日後並無進一步發展。

15. 融資租約承擔

 最低租約付款 最低租約付款現值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703 327 581 281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444 699 1,342 635
    

 2,147 1,026
減：未來融資費用 (224) (110)
  

租賃承擔之現值 1,923 916 1,923 916
  

減：於一年內到期支付之款項
　　　（於流動負債項下列示）   (581) (281)
    

於一年後到期支付之款項   1,342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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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

經營租約承擔及安排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於下列期間到期應付之未來最低租賃款額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64 188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59 –
  

 223 188
  

經營租約款項指若干寫字樓及員工宿舍之租金。租約以平均年期三年議訂。租金平均於三年內維持不
變。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與租戶就下列未來最低租賃款項訂立合約：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02 75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192
  

 502 945
  

租約經商討及租金以一年年期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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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交易

(i) 於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與一家共同控制實體之交易

利息收入 6 5
  

上述交易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ii) 於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3,123 2,958
退休福利 44 36
  

 3,167 2,994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或高級管理層經考慮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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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 68,692,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
增加約21%。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2,977,000港
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約12%。

於回顧期內，住宅單位價格持續上漲，商業租金不斷升高，政府推動基建發展，建築活動增加，令
棚架部之業務營運受惠。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棚架部獲得二十項棚架工程新合
約。於獲得之新合約當中，向位於元朗雞地CDA 15區提供棚架搭建服務則為特別值得一提者。就正
在進行的棚架項目而言，彼等均按計劃進行。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第二季，本集
團取得科學園（三期）以及海洋公園及黃竹坑港鐵站兩項重點的棚架工程合約，令棚架部於本財政年
度之營業額有所增長。

在精裝修業務部經營業績方面，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取得一項新工程合約，為屯門瓏門（二期）提供隔
音板。就正在進行之項目而言，向將軍澳天晉供應及安裝假天花之項目工程進度按計劃進行。

在登爬維修器材部方面，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取得港鐵大學站之樓宇維修器材供應及安裝合約。此
外，本集團之臨時吊船隊實現令人滿意之使用水平。本集團管理層預期出租市場對臨時吊船需求之
持續興旺，將進一步提升登爬維修器材部之經營業績。另外，本集團亦增設較剪車升降台租賃業
務，而有關租賃客戶對該設備之需求預期將於可見未來急劇上升。

在國際業務部方面，於回顧期內向澳門威尼斯人酒店五期及六期設計、供應及安裝永久吊船之工程
合約按計劃進行並接近完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管理層致力於嚴格控制所有經營部門的成本。透過嚴格控制預算，且鑒於現時
房地產市場向好及香港的基建及房地產發展項目增加，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業務正步入正軌，
並預期將於隨後的報告期穩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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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期間，收入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分別增加約 28%及
21%。為使業務能夠均衡地發展，本集團管理層近年已積極尋求其他業務機會及擴展至其他地區之
可能。棚架搭建及精裝修工程部門之項目為本集團帶來可觀之收入，並有助維持本集團之財政穩
健，把握商機。

撇除已包括於營運費用內約3,596,000港元之呆壞賬撥備，因嚴格控制成本，營運費用及融資成本於
回顧期內減少。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本架構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以內部所得現金流量、銀行及財務機構給予之銀行融資及融資租約，作為其營
運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股東資金及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約為150,954,000港元（於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約147,777,000港元）及85,59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約
86,432,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銀行貸款約為36,491,000港元（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約35,811,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7,753,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
日：約7,199,000港元）。

本集團大部份銀行結餘及現金、短期及長期銀行貸款以及融資租約項下之債項均以港元為單位。大
部份銀行貸款按市場利率計息及須於三個月至一年內分期償還。融資租約項下之債項之租期為四
年。所有此等租約之利率於合約日期釐訂，並釐訂固定償還基準。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5%（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約25%），
該比率乃按銀行貸款、銀行透支及融資租約承擔除以股東資金計算。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穩健，具備充裕財務資源以償還其債務及履行其承擔及應付營運資
金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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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經營分部

本集團現由三個報告分部組成－(i)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及精裝修服務；(ii)為建築及建造
工程提供管理合約服務；及 (iii)提供吊船工作台、登爬器材以及防撞欄安裝及維修服務。按業務分類
之業績詳情列載於上文附註4。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且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重大投資或資本性資產之未來計劃之詳情

董事並無計劃於未來作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性資產。

資產抵押

本集團作為一般銀行信貸之已抵押資產詳情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32,640 29,340
租賃土地及樓宇 7,920 8,046
抵押存款 680 680

滙兌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為單位。董事會並不認為本集團承受任何重大滙兌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有 160名全職僱員（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131名）。本
集團向僱員支付之薪酬乃根據彼等之表現、工作經驗及行業現行慣例釐定。除薪金外，員工福利還
包括醫療計劃、保險、強制性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



20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短倉；或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根據該條
例所述登記冊之任何權益及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
及短倉如下：

股份之長倉

股份

 所持普通股數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之百分比

蘇汝成博士 324,310,000 115,720,000 39.30%
黎婉薇女士 115,720,000 324,310,000 39.30%
胡兆麟先生 20,290,000 – 1.81%
江錦宏先生 7,145,000 – 0.64%
蘇宏邦先生 5,849,901 – 0.52%

黎婉薇女士為蘇汝成博士之配偶。



21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續）

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購股權於本期間之變動詳情披露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行使期限  五月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包括首尾兩天）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蘇汝成博士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0.60 2,800,000 – – – 2,8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0.091 2,000,000 – – 2,000,000 –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黎婉薇女士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0.60 2,800,000 – – – 2,8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0.091 2,000,000 – – 2,000,000 –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胡兆麟先生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0.60 5,800,000 – – – 5,8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 由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0.217 1,400,000 – – – 1,4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0.091 2,000,000 – – 2,000,000 –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江錦宏先生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0.60 4,300,000 – – – 4,3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 由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0.217 2,900,000 – – – 2,9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0.091 2,000,000 – – 2,000,000 –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蘇宏邦先生 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 0.60 5,800,000 – – – 5,8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 由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0.217 1,400,000 – – – 1,400,000
  　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八日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0.091 2,000,000 – – 2,000,000 –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余揚海先生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0.091 2,000,000 – – 2,000,000 –
  　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39,200,000 – – 12,000,000 2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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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包括最高行政人
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該等條文被認為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錄於該等條
文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記錄冊所示，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及短倉或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及短倉：

於股份之長倉

主要股東姓名 所持普通股數目

蘇汝成博士 324,310,000
黎婉薇女士 115,720,000
中國礦聯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 35,080,000
張海蘭女士（附註2） 48,130,000

附註：

1. 中國礦聯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鄭智先生 100%全資擁有。因此，鄭智先生
亦被視為該35,08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之全資擁有人。連同張海蘭女士（鄭智先生之配偶）所持有之48,130,000股本
公司普通股，鄭智先生被視為於合共83,21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中擁有權益，因而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之一。

2. 48,130,000股本公司之普通股為張海蘭女士所持有。連同鄭智先生（張海蘭女士之配偶）透過中國礦聯控股有限公司
所持有之35,08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張海蘭女士被視為於合共83,21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中擁有權益，因而成為本
公司之主要股東之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除外）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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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透
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而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亦
無任何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期內行使該等權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期內，本公司一直應用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作為企業管治
原則。有關本公司所採納之主要企業管治常規之報告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條所載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亦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並不知悉有任何不遵守買
賣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之情況。

競爭權益

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或彼等任何各自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經營任何與本集團
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共
44,600,000份購股權。

於授出之購股權中，41,8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2,0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本公
司之一位顧問及8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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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公佈

本集團之核數師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
績公佈之有關數字。有關審閱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實體的獨立
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審計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而進行的鑒證業務，因此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不會就中期業
績公佈提供保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成立具有書面明確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國榮先生、楊步前先生及馮家璇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
職責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中期及
季度報告。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認為該等
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蘇汝成博士（主席兼執行董事）、江錦宏先生（執行董事兼行政總
裁）、黎婉薇女士（執行董事）、胡兆麟先生（執行董事）、蘇宏邦先生（執行董事）、余揚海先生（執行
董事）、楊步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國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馮家璇博士（獨立非執行
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蘇汝成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本公佈由刊登日期起計在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欄及本公司網站www.wls.com.hk刊登最少七日。


